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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7年5月24日 

5月24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条例》。第三组由李小平委员召集,

李小平、王刚委员先后发言。

李小平委员说,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这个条例非常必要,在

立法权限之内,有一定地方特色;与上位法不相抵触,省人大环资

委前期介入提出的有关意见已采纳,建议本次会议批准。

王刚委员说,从合法性审查的角度,我提两个问题。一个是第

二十六条,“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”,任免机

关可不可以给行政处分? 有些是可以的,有些是不行的。例如由

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不由人大给予行政处分。二个是第二十七条

“从事水上餐饮经营活动的,由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水行政、交通运

输……”,经营活动由谁管? 首先应该由工商部门管。它是无证经

营还是有证经营? 超出工商经营许可范围在水上搞经营活动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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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部门可以查,而不是环保部门,另外还有城管部门。为什么这

里没有城管部门的事了? 这跟上位法和相关法律规定这些部门的

职权、职责,有没有抵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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